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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
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附註3(a)及 (b)）

收益 5 195,725 119,131
其他收入  2,973 2,431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 (34,710) 5,521
購買、加工及相關開支  (174,882) (105,513)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5,337) (12,297)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17 (22,294) (32,342)
折舊、耗損及攤薄  (9,226) (4,687)
其他經營開支  (28,285) (45,342)

經營虧損 7 (86,036) (73,098)
融資收益  44 802
融資成本  (693) (1,539)
應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13 (1,686) (1,348)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88,371) (75,183)
所得稅開支 8 (22) (18)

本期間虧損  (88,393) (75,201)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5,950) (76,480)
 非控制性權益  (2,443) 1,279

  (88,393) (75,2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虧損的每股虧損 9
 基本  (2.08)港仙 (2.08)港仙

 攤薄  (2.08)港仙 (2.08)港仙

股息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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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附註3(a)及(b)）

本期間虧損 (88,393) (75,201)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8,177 6,409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122) –

 7,055 6,409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81,338) (68,79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9,023) (70,196)

 非控制性權益 (2,315) 1,404

 (81,338) (6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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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39,099 145,67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180 3,180

投資物業 12 63,355 38,391

無形資產  222,185 217,74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 108,042 91,951

已付一項共同控制業務的訂金  979 979

已付長期資產的訂金  91,141 84,274

可供出售投資  22,243 23,414

  650,224 605,609

流動資產   

存貨  21,126 13,912

預付租賃款項  55 1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97,819 187,616

持作買賣投資  9,602 35,299

衍生金融資產  190 1,391

可收回稅項  12,463 11,263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656 165,566

  316,911 415,15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88,399 88,727

衍生金融負債  33,390 15,314

稅項負債  674 2,513

銀行借貸  24,529 24,529

  146,992 131,083

流動資產淨值  169,919 284,0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20,143 88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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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41,299 41,299

儲備  744,573 799,3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權益  785,872 840,601

   

非控制性權益  1,837 4,384

權益總額  787,709 844,98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31,961 44,225

遞延稅項負債  473 473

  32,434 44,698

  820,143 88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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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於經營業務的現金淨額 (29,006) (69,119)

投資活動 

已付收購長期資產的訂金 (6,867) (71,78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9,207) (16,5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315 26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額外權益增加 (17,778) –

其他投資活動 (881) 1,360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 (35,557)

就可能收購長期資產墊付予控股股東之款項 – (28,571)

已付一項共同控制業務的訂金增加 – (25,676)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52,418) (176,548)

融資活動
配售認股權證所得款項 2,000 2,500

償還銀行貸款 (12,264) (12,350)

行使購股權時所得款項 – 27,795

行使認股權證時所得款項 – 15,489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0,264) 33,43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91,688) (212,233)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5,566 393,225

匯率變動的影響 1,778 276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5,656 181,26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656 18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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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續）

(a) 採納對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之影響（續）

下列對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
制執行。採納該等對準則之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
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
  零年），除上文所披露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匯報」之修
訂本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14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b)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已頒發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尚
未提早採納之新準則及對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增加 金融工具－金融負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回收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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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已頒發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尚
未提早採納之新準則及對準則之修訂（續）

董事預計採納該等新準則及對準則之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採用將適用於預計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5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乃基於向董事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提供的資料，有關
經營分類如下：

• 製造及銷售油漆、混合溶劑及塑料著色劑（「油漆、混合溶劑及塑料著色
劑」）；

• 提供油漆服務（「服務合約」）；

• 開採及銷售原油（「原油」）；

• 買賣商品產品（「商品」）；

• 租賃及買賣投資物業（「物業投資」）。

有關上述分類之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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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經營分類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油漆、
 混合溶劑及
 塑料着色劑 服務合約 原油 商品 物業投資 分類合計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138,079 1,091 15,221 41,334 – 195,725 – 195,725

分類間銷售 5,026 – – – – 5,026 (5,026) –

合計 143,105 1,091 15,221 41,334 – 200,751 (5,026) 195,725

分類業績 1,623 375 (4,941) (4,293) (2,188) (9,424) – (9,424)

未分配其他收入        44

未分配開支        (76,612)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1,686)

融資成本        (693)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8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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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經重列及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油漆、
 混合溶劑及
 塑料着色劑 服務合約 原油 商品 物業投資 分類合計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97,480 8,831 2,990 – 9,830 119,131 – 119,131

分類間銷售 3,638 – – – – 3,638 (3,638) –

合計 101,118 8,831 2,990 – 9,830 122,769 (3,638) 119,131

分類業績 (17,728) 3,478 (24,899) – 1,766 (37,383) – (37,383)

未分配其他收入        429

未分配開支        (35,342)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1,348)

融資成本        (1,539)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75,183)

附註： 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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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
在並無分配屬非經常性質且與本集團的經營表現、銀行利息收入、中央行政費
用、董事酬金、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持有作買賣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
值變動以及融資成本無關的收入或開支的情況下，所錄得的虧損或賺取的溢
利。此乃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董事會呈報的計量方式。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劃分的資產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油漆、混合溶劑及塑料著色劑 199,505 198,864

服務合約 22,013 19,484

原油 349,502 404,953

商品 26,601 24,319

物業投資 71,442 44,262

分類資產總值 669,063 691,882

未分配 298,072 328,884

綜合資產 967,135 1,02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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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九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 (17,941) 8,552

持有作買賣的投資的公平值變動虧損 (13,960) (2,495)

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 (45)

匯兌虧損，淨額 (533) (1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276) (271)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23)

 (34,710) 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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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九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員工成本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5,337 12,297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22,294 32,342

員工成本總額 37,631 44,639

無形資產攤銷 512 423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55 55

投資物業折舊 594 59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損耗 8,065 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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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
利，故概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業務之稅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於中國所經營地區之現行稅
率計算。

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開支數額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九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 18

 22 18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有關其他全面收入部份之稅務影響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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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的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除以截至六個月期間已發行股份
的加權平均數來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九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港幣千元） (85,950) (76,480)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4,129,946 3,675,651

每股虧損（港仙） (2.08) (2.08)

由於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對計算每股攤薄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
並無呈列期內每股攤薄虧損。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九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85,950) 

4,129,94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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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港幣3,649,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
幣82,901,000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值
分別約港幣4,591,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536,000元）及
無（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3,000元）。

12 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動用港幣25,55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收購投資物業。

1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未上市 75,592 75,592

 －上市（附註） 56,699 38,921

應佔收購後虧損 (24,249) (22,562)

 108,042 91,951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本公司已根據包銷協議向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流
動電訊」）及包銷商作出承諾，以促使認購177,785,861股流動電訊發售股份（「流動電訊
發售股份」）。以認購價每股流動電訊發售股份港幣0.1元認購流動電訊發售股份涉及的
金額約為港幣17,779,000元，並計入上市聯營公司投資的成本內。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於流動電訊股份的權益在完成流
動電訊發售股份後已從177,785,861股增加至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流動電訊發行新股後的
355,571,722股，佔30.18%（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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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69,660 85,445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7,496) (7,344)

 62,164 78,101

應收票據 2,934 2,709

其他應收款項 101,811 79,131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24,169) (23,711)

 77,642 55,420

訂金及預付款項 55,079 51,386

 197,819 187,616

本集團實施受控制信貸政策，並向符合信貸評估之貿易客戶提供平均介乎三十
至九十日的賒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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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及發單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如下：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33,921 36,965

一個月至三個月 13,377 27,401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13,752 11,952

超過一年 1,114 1,783

 62,164 78,101

應收票據（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2,934 2,617

一個月至三個月 – 92

 2,934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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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6,694 15,320

應付票據 20,060 30,1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51,645 43,232

 88,399 88,727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及發單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的賬齡分析如下：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3,991 8,938

一個月至三個月 8,288 1,248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4,337 4,365

超過一年 78 769

 16,694 15,320

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20,060 13,561

一個月至三個月 – 16,614

 20,060 3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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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港幣千元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法定： 8,00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3,626,071 36,261

行使購股權（附註a） 69,700 697

行使認股權證（附註b） 34,176 341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729,947 37,299

配售新股（附註c） 400,000 4,00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4,129,947 41,299

附註：

(a)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因行使購股權以現金按介乎港幣0.300元
至港幣0.475元之行使價配發及發行69,7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股份。

(b)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500,000份認股權證已按港幣0.45元之行使價
行使，及於上年授出的3,676,000份紅利認股權證已按每份認股權證港幣0.48 元之行使價行
使。該等股份於各方面與其他已發行股份具有同等地位。

(c)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按每股
配售股份港幣0.55元的配售價（較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的收市價折讓約15.38%）， 配售
最多400,000,000股現有股份。因此，本公司已將其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分別增加港幣
4,000,000元港幣21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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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本公司有一項提供予本集團合資格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計劃以及向本集團主席
發行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
使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及認股權證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購股權
董事 13/08/2004 13/08/2004至12/08/2014 港幣0.251元 100,000 100,000

 29/04/2009 29/04/2009至28/04/2012 港幣0.206元 216,000 216,000

 03/05/2010 03/05/2010至02/05/2011 港幣1.250元 – 68,800,000

行政總裁 03/05/2010 03/05/2010至02/05/2011 港幣1.250元 – 5,000,000

僱員 04/05/2010 04/05/2010至03/05/2011 港幣1.248元 – 135,000,000

    316,000 209,116,000

認股權證
主席 21/06/2010 21/06/2010至20/06/2013 港幣1.35元 250,000,000 250,000,000

 03/06/2011 03/06/2011至02/06/2014 港幣0.45元 200,000,000 –

    450,000,000 250,000,000

    450,316,000 459,116,000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向董事（亦為本公司股東）
潘森先生授出200,0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行使價為港幣0.45元，不設歸屬
期。認股權證的行使期為3年。概無任何認股權證於本期內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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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授出之認股權證之公平值乃採用二項期權定價模式計
算。該模式之輸入因素如下：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港幣0.365元
行使價 港幣0.450元
預期波幅 60%

無風險比率 0.7290%

預期股息率 無

預期波幅乃根據本公司股價於過往一年之歷史波幅釐定。

二項期權定價模式已用於估計認股權證之公平值。計算認股權證的公平值所採
用之變數及假設乃按獨立專業估值師之最佳估計作出。認股權證之價值亦須視
乎若干主觀假定之數據而計算出不同之估值。

本集團確認有關授予本集團董事及僱員的購股權及發行予本集團主席之認股權
證的以股份支付的開支淨額合共港幣22,29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港幣32,3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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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本承擔

本集團就項目投資、在建物業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而作出的資本開支承擔
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709 38,825

 －在建工程 6,040 2,233

 45,749 41,058

已授權但未訂約：
 －收購莫達木吉項目52%參與權 172,158 172,158

 －收購一間從事石油技術諮詢服務的公司
   （附註） – 41,380

  172,158 213,538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支付港幣4,966,000元作為初步訂金，倘收購事項最終並無進
行，則可予退還，付款前已簽訂一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以代價港幣
46,346,000元收購深圳寶匯石油開採技術諮詢有限公司（「深圳寶匯」）51%股本權益，該公
司於中國成立，並從事提供石油勘探技術諮詢服務。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本公
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富順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及潘森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亦為本公
司的主要股東）將分別收購深圳寶匯的已發行股本51%及19%。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款及條件，諒解備忘錄已被終止，而
建議收購事項將不會完成，賣方須將訂金港幣4,966,000元歸還予本公司，本集團並無就
建議收購事項向賣方支付任何其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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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擁有以下重大有關連人士
交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 九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付予潘壽田先生的顧問費用 – 288

潘壽田先生於本公司擁有實益權益，且為潘森先生的胞兄。

20 資產抵押

於本報告日，本集團已抵押以下資產，以獲取若干銀行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貸：

(a) 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所持賬面總值約港幣11,812,000元（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33,705,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作為第一法定押記；

(b) 51%股本權益的東北石油（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作
為一項已登記的全額優先股票押記；

(c) 金額為港幣20,000,000元的存款或以其他貨幣計值的等值項目作為最低存
款；

(d)  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所持賬面總值港幣25,558,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的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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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或然負債

(a) 香港利得稅或然事項

本公司過往年度稅務狀況正接受稅務調查，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
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自一九九六╱九七年課稅年度（即截至一九九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會計年度）起錄得的溢利應否繳付香港利得稅提出若干質詢。
截至此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的日期為止，稅務局仍未作出最終決定。

稅務局的質詢仍處於搜集憑證階段，管理層認為本公司及接受調查的附屬
公司有充分事實依據佐證其稅務狀況。經考慮稅務代表的專業意見後，管
理層認為由於稅務調查仍在進行中，故此現階段並無合理基準以釐定額外
稅項及罰款的準確金額。因此，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內並無就該等潛在負
債作出撥備。

倘本公司及相關附屬公司之溢利均被稅務局視作境內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稅務負債之最大風險約為港幣24,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
幣24,000,000元），而董事潘森先生已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上市前之潛在
負債當中的港幣11,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1,000,000

元）作出彌償保證。於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應稅務局要求購買約港幣
16,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5,000,000元）的儲稅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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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或然負債（續）

(b) 環境或然事項

基於本集團採用地下石油開採技術，本集團自其成立以來並未就環境修復
產生任何重大開支。然而，無法保證中國有關當局日後不會實施嚴格的環
境政策及╱或環境修復標準，以致本集團須採取環境措施。根據有關新環
境政策及╱或標準可能產生的任何環境負債均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
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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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約為港幣195,725,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19,131,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港幣

76,594,000元或64.29%。本集團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港幣85,95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港幣76,480,000元）。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
為港幣2.08仙（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08仙）。

本集團的收入上升主要歸因於商品貿易新業務活動錄得收入約港幣41,334,000元。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本集團之虧損主要由於下列因素所致：(1)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
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虧損合共約港幣31,901,000元；及 (2)以股份支付的款項約港幣
22,294,000元。

除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虧損以及以股份支付的款項合共約港幣
54,195,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26,285,000元）外，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自去年同期的約港幣48,916,000元降至本期間
的約港幣34,198,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齊齊哈爾項目首次達到了除利息、稅
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港幣4,74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約港幣6,680,000元）。有關本項業務的進一步詳情，請參
閱下面題為「齊齊哈爾項目營運狀況」的一節。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1

32

突尼西亞項目營運狀況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Ksar Hadada許可證（「許可證」）的先前營運商（即Petroceltic Ksar 

Hadada Limited）決定從許可證中撤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效）並轉讓其參與權
益予承包商集團的餘下成員，即中亞能源（突尼西亞）有限公司及Independent Resources 

(Ksar Hadada) Limited。該項轉讓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碳氫化合物諮詢委
員會（Hydrocarbons Advisory Committee）的會議上獲Entreprise Tunisienne D’Activités 

Pétrolières（「ETAP」，即「突尼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及Le Directeur General de I’Energie

（「DGE」，即「突尼西亞國家能源部」）批准。共計3,360平方公里的原許可證面積按合約
規定被放棄。許可證現有餘下面積為2,252平方公里，其中有五個經鑒別遠景構造。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本集團接獲DGE發出的法文電傳（已翻譯成英文），確認DGE

已就第二次續期許可證（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起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止為期
三年）發表利好意見。根據政府程序，續期將由相關政府機構適時正式刊憲。合約中
承諾將採集100公里二維地震數據，並鑽探一口深入奧陶系的探井。於第二次續期許
可證後，許可證的先前營運商Petroceltic Ksar Hadada Limited已自此撤出及擬轉讓其參
與權益予承銷商集團的餘下成員（包括中亞能源（突尼西亞）有限公司及 Independent 

Resources (Ksar Hadada) Limited）。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在突尼斯召開聯合作業委員會會議，並於會議上向ETAP陳述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預算案及二零一一年工作計劃。

Oryx-1及Sidi Toui-4探井所在地的廢物處理及清掃已經完成。一項二維地震作業環境評
估調查亦已完成。本集團已於突尼斯設立辦事處，為接任許可證的營運商及隨後於二
零一二年第一季度（即開鑽前）收集100公里二維地震數據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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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哈爾項目營運狀況

本集團透過一家間接全資子公司東北石油（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持有中國黑龍江省齊齊
哈爾市一個油田項目的95%權益。

隨著成功實施二零一零年鑽井計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於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
油田富718油區完成鑽探另外兩口水平井（即TH4及TH5）。TH4的總測量深度為935米，
鑽遇水平段油層長度98.31米，油層平均厚度為5.96米。TH5總測量深度為900米，鑽遇
水平段油層長度為121米，油層平均厚度為6.67米。

如同所有先前的鑽井計劃，本集團的技術團隊設計該等油井，而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
司的子公司長城鑽探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業分公司作為承包商，負責實際鑽井作業。
這次鑽井採用頂尖的美國專利技術隨鑽數據工藝（Logging While Drilling（「LWD」）），而
完井亦採用井下鐳射切割的篩管來增加產能油量。為提高生產效率，我們已在油井內
安裝水平抽油泵。

雖然在地質方面面臨艱難挑戰，成功鑽探兩口油井並發現油藏證明了富718區具有前景
及值得進一步研究及勘探。本集團在富拉爾基油田現時共有九口水平井。

餘下財政年度旨在增加石油產量及提升項目盈利能力，本集團以天然氣取代燃油作為
蒸汽機運作燃料，以產生蒸汽用以注入油井來增加油量。為此，於本回顧期內已建設
一條氣體管道，且全部相關工作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完成。有鑒於此，預期燃料成本
（本項目最大生產開支項目之一）將最多減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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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油田的業務及營運管理持續進行其他改善措施。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委
任一名高層人員專門負責與當地各相關政府機關和部門協調和聯絡，以確保本集團
於任何時候都能遵守各種規則、規章及政府指令。控股公司及子公司經常分別舉行會
議檢討公司管理及油田運作，而香港總部以及項目當地管理人員會不定期召開管理會
議，以討論及解決問題，從而達成公司目標。於富710油區，一個新的廢水處理廠正在
建設，用以處理因產油量增加而產生的廢水。於富718油區，生產場所道路四通八達，
綠化工作有序進行，將地區恢復至原有生態。

商品貿易

總體情況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本公司與廣東省湛江市鼎和貿易有限公司（「鼎和」）的股東
訂立一份合資協議，股權比例70：30，以進行煤炭買賣業務，其中包括向國內進口煉
焦煤及動力煤。應鼎和之要求，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接管該公司業務及營
運。本集團管理重點為增加煤炭交易量、解決財務問題及降低經營成本。本集團亦與
中國煤地公司（印尼）及福建華融能源有限公司簽訂合同，在印尼採購動力煤並銷售予
中國福建省終端客戶。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末，合共52,000噸煤炭的合約已獲簽署。

在商品貿易項下共有三個業務部門在運作中，另外還有一個印尼業務部。上述業務部
門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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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業務部（「一部」）

一部以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市為基地，集中從蒙古國進口煤炭。一部於烏蘭巴托市擁
有一間辦事處，另有一個九人團隊駐守於內蒙古甘其毛都市。本集團透過一家全資子
公司永成化工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與蒙古國公司Deediin Gobi及Anneng Power簽
訂合同，以供應和運輸來自第八號煤礦的50,000噸煉焦煤至內蒙古甘其毛都市。第一
批13,000噸已順利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從煤礦運至Deediin於Tsagan Khad的倉庫。為使邊
際利潤最大化，本集團之目標為跨境銷售於甘其毛都市的第一批煤炭，而近期跨境物
流及手續問題已解決，計劃第一批煤炭可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內跨境運輸。鑒於成功
協調，本集團將繼續運輸及銷售來自蒙古國的餘下煤炭。

第二業務部（「二部」）

二部的基地位於內蒙古包頭市，其任務為於中國中部及東部五省分銷煤炭，客戶主要
包括獨立發電廠。二部有15名僱員。該分部在策略布局上靠近內蒙古及中國西北部
的煤炭資源，以爭取更為有效的物流管理來運輸煤炭至各省之目的地，包括山東、
湖北、河南、河北及四川。該部已經租用一個煤炭堆場，並於二零一一年八月開始營
運，可進行煤炭分選帶來價格差異，同時可向零售顧客進行銷售。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末，該煤炭堆場已全面營運，完成銷售量9,100噸。銷售呈上升趨勢，並物色到三個主
要買方。預期交易將於未來數月內持續增長，可實現交易目標每月50,000噸及經營成
本目標每噸人民幣5元。

第三業務部（「三部」）

三部位於貴州省興義市，該部負責把煤炭產品分銷給省內及周邊城市的獨立發電廠。
該部擁有一間小型辦事處及7名僱員。今年四月正式開展煤炭業務，從貴州採購煤炭
經火車發送，主要向華能貴港電廠、柳州化工廠、廣東陽春三羊水泥廠等供煤。截止
二零一一年九月份，共供煤32,500噸。由於當地政策的制約及經常變動，限制了業務
的發展。平均每月發煤僅四千噸，未能達到該部原定的目標。總結幾個月來的經營情
況，三部擬在進一步鞏固貴州煤炭業務、提高經營利潤的基礎上，同時開拓貴州省以
外的新客戶。具體做法包括：（1）貴州煤炭業務進行基礎整固，進一步提高利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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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供煤在5,000噸以上；及（2）爭取十一月份及之後有新的客戶。我們已與山西方面的
火車站談好了「車皮」計劃，並和廣東省粵電集團有限公司談妥供煤計劃，從山西發
火車專列到粵電在天津曹妃甸港區堆場，每個專列為8,160噸，每月目標兩個專列約
16,000噸 , 從而達到三部每月20,000噸的業務目標。三部的經營成本已經有效管理並達
致目標人民幣5元╱每噸。

印尼業務部

從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本集團與一業務夥伴簽訂合作協議，雙方共同發展國際煤炭
業務，從印尼採購電煤以海運形式銷往中國市場。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本集團正在
印尼蘇門答臘裝運第一批煤炭，約20,000頓電煤預計十二月初裝船發運到中國南方。
雙方希望以後能加強合作，將運量逐步提升到每月一船的戰略目標。

其他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流動電訊」）
（股份代號：8266）合共355,571,72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0.18%。為使其流動娛樂及流動應用程式業務在不斷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實現多樣化，
並為股東取得最大回報，流動電訊董事會已物色進一步投資機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日，流動電訊成功完成收購中國廣東省陽江市兩個物業發展項目。同時，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流動電訊透過其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協議，以收購一間從事
技術開發、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顯示器模組的公司33.3%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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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一個位於中國貴州省餘慶縣小烏江釩礦區內的釩礦擁有34.4%實際權益。該業
務由該項目的主要股東負責管理。該項目目前正處於申請採礦許可證的最後階段。近
年來，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採礦業（包括尤其是發出新採礦許可證）實施嚴格控制。
此嚴格措施有利於提升全國採礦業的整體質量水平。該項目的管理層現接受地方政府
機關的直接指導，採取積極措施以獲得相關許可證。中國貴州省國土資源廳現已作出
批覆，經此省級批覆後，審批已下達至省內的遵義市國土資源局作進一步處理。

業務前景

於回顧財務期間，全球股票及商品價格呈現下滑趨勢，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及恒生指
數分別下跌約13%和33%，而原油價格下降29%。高收入國家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於
整個期間始終存在。高財政赤字及不斷增加的主權債務使許多國家面臨中期及長期挑
戰。

該問題在歐洲尤為嚴重，許多國家正面臨不同程度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自希臘蔓延
至意大利，而後至西班牙，且危機於本報告日期仍在繼續。在日本，由地震及海嘯引
發的核洩漏事件衹導致了全球工業生產及貿易輕微放緩。在中東及北非，除少數國家
以外，政治動盪出現緩和跡象，政治改革後人民生活逐漸恢復正常。

根據世界銀行於二零一一年六月發佈有關全球經濟展望的報告，若干國家的主權債務
總額預計與二零一二年GDP相比將達致高水平。雖然歐元區有關機構採取措施解決短
期問題應能預防嚴重危機，但喪失信心對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同樣產生負面影響。
尤其是，美國及歐洲國家將繼續受到危機相關問題的困擾。雖然如此，供應狀況仍然
趨緊，仍不能排除燃料價格會進一步上漲。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1

38

於二零一一年度最後季度及後續年度，預期目前的全球經濟衰退將會繼續。由於高收
入國家開始收緊貨幣政策，進一步的財政壓力將會出現。由於短期和長期利率及再融
資成本上升，銀行及商業機構的資產負債水平可能會面臨全新壓力。銀行及金融機構
為控制成本正精簡營運及裁減人手。

由於全球經濟前景仍脆弱，復甦之路依然困難重重，本集團將轉向提高生產力以管理
全球經濟衰退所伴隨的風險。中國經濟雖然增速緩慢，但仍在增長，香港仍因毗鄰中
國而受益，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及評估具吸引力、有潛力且價格合理的收購目標，並使
本集團把握該等機會以實現長期發展。本集團將繼續審慎行事，構建及重組其直接投
資組合。憑藉管理團隊在業務及經營各方面所具備的專長及豐富經驗，本集團相信其
有能力倚靠多年來打造的實力，在未來實現長期發展。

財務回顧

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維持於約港幣316,911,000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415,157,000元）。流動比率（即總流動資產與總流動負債的比率）
為2.16（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16）。董事保守估計當前營運資金水平勉強能應付
未來的營運所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56,490,000元（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68,754,000元），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港幣75,656,000元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65,566,000元），資產總值約港幣967,135,000元（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020,766,000元）。同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港幣
316,911,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415,157,000元），而流動負債則約為
港幣146,992,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31,083,000元）。於報告日期，
以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為5.84%（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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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本報告日，本集團已抵押約港幣11,812,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
33,705,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及約港幣25,558,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的
投資物業賬面值，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再者，一項已登記的全額優先股票
押記一間附屬公司51%所有已發行股本及作為最低存款金額港幣20,000,000元之存款或
以其他貨幣計值的等價項目就銀行融資提供擔保。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無）。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作的資本開支承擔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並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709 38,825

 －在建工程 6,040 2,233

 45,749 41,058

已授權但並未訂約
 －收購莫達木吉52%參與權益 172,158 172,158

 －收購一間從事石油技術諮詢服務業務的公司 – 41,380

  172,158 2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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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a) 香港利得稅或然事項

本公司過往年度稅務狀況正接受稅務調查，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公司若
干附屬公司自一九九六╱九七年課稅年度（即截至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會
計年度）起錄得的溢利應否繳付香港利得稅提出若干質詢。截至此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的日期為止，稅務局仍未作出最終決定。

稅務局的質詢仍處於搜集憑證階段，管理層認為本公司及接受調查的附屬公司
有充分事實依據佐證其稅務狀況。經考慮稅務代表的專業意見後，管理層認為
由於稅務調查仍在進行中，故此現階段並無合理基準以釐定額外稅項及罰款的
準確金額。因此，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內並無就該等潛在負債作出撥備。

倘本公司及相關附屬公司之溢利均被稅務局視作境內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稅
務負債之最大風險約為港幣24,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4,000,000元），而董事潘森先生已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上市前之潛在負債當中
的港幣11,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1,000,000元）作出彌償保
證。於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應稅務局要求購買約港幣16,000,000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5,000,000元）的儲稅券。

(b) 環境或然事項

基於本集團採用地下石油開採技術，本集團自採納有關技術以來並未就環境修
復產生任何重大開支。然而，無法保證中國有關當局日後不會實施嚴格的環境
政策及╱或環境修復標準，以致本集團須採取環境措施。根據有關新環境政策
及╱或標準可能產生的任何環境責任均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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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大部分附息銀行借貸乃按浮動
息率計息。外幣風險受到管理層密切監察，並以遠期外幣合約作對沖。本集團出於對
沖需要，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利率。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作出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的披露規定，本公司就融資函件的詳情（包括與本公司控股股
東的特定表現有關的條件）作下列披露：－

本集團已接納一家香港銀行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就將各種營運資金信貸的融資額
度上調至約港幣113,818,000元而發出之融資函件。條款包括對附屬公司的公司擔保、
以全額優先股票押記形式押記一間附屬公司超過51%所有已發行股份及本集團財務報
表內的財務契約。此外，融資函件規定：本公司須存入港幣20,000,000元或其他貨幣等
值作為最低存款。其他條款及條件與先前已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差別。倘違反上述任
何條件，則該銀行將有權要求本集團償還該等融資當中所有尚未償還的款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接納另一家香港銀行就一項價值約港幣25,558,000元的
投資物業發出之抵押透支融資函件。該抵押透支融資額度為約港幣12,250,000元，而本
集團控股公司亦為該融資額作全額擔保。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79名僱員（二零一零年：146名），其中約
152名僱員常駐中國大陸，其餘則在香港及澳門。本期間僱員的薪酬待遇包括薪金、花
紅及購股權。根據本集團的酬金政策，僱員的報酬是按功績及市場狀況，並根據各僱
員受聘所在的各司法管轄區的法例規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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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劵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持有的 股本衍生  佔已發行股份
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工具 總權益 百分比

董事：
潘森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85,770,453 (L)  459,629,537 (L)  987,145,427 (L)  23.90%

  （附註1）
 全權信託創辦人 其他權益 310,262,558 (L)  31,482,879 (L) 

  （附註2）

黃國良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6,285 (L)  317,357 (L)  333,642 (L)  0.01%

  （附註3）

潘偉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7,900,000 (L)  100,000 (L)  8,000,000 (L)  0.19%

  （附註4）

陳樹堅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61,500 (L)  － 61,500 (L)  0.001%

陳錦程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704,000 (L)  100,000 (L)  804,000 (L)  0.02%

  （附註5）

張鈞鴻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234,000 (L)  － 234,000 (L)  0.01%

L：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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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所有權益為於本公司認股權證（「上市認股權證」）的權益，該
等上市認股權證賦予權利，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六日止期間以初步
認購價每股港幣0.48元（可予調整）認購9,629,537股股份。本公司認股權證的權益，該等認股權
證賦予權利，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止期間以初步認購價每股
港幣1.35元（可予調整）認購250,000,000股股份以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二十九日止期間以初步認購價每股港幣0.45元（可予調整）認購200,000,000股股份。

2.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上市認股權證的權益，該等股份及上市認股權
證由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持有。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的已發行股本由一間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由一項全權信託（受益人為潘森先生的家族成員）間接擁有的公司Time 

Concord Limited實益擁有50%，而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由一項全權信託（受益人為潘
森先生的胞兄潘壽田先生的家族成員）間接擁有的公司Guidance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另外的
50%。因此，潘森先生透過其於Ever Source Enterprise Limited的股權，被視為於310,262,558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相當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約7.51%。

3.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於上市認股權證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
的本公司購股權的權益。該等上市認股權證賦予權利認購1,357股股份；該等購股權中，100,000

份可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期間按經調整行使價每股港幣0.251元行
使，而216,000份可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期間按行使價每股港
幣0.2064元行使。

4.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於上市認股權證的權益。該等上市認股權證賦
予權利認購100,000股股份。

5.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於上市認購權證的權益。該等上市認股權證賦
予權利可認購100,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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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本集團的僱員、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高級行政人員、
諮詢人及顧問可能獲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
使的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本公司股份價格

參與者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已授出
購股權

已行使
購股權

港幣 港幣 港幣
（附註1）  （附註2）

執行董事
潘森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日
1.250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
50,000,000 – – (50,000,000) – – –

潘偉剛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日

1.250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

8,000,000 – – (8,000,000) – – –

黃國良先生 二零零四年
八月十三日

0.251
（經調整）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100,000 – – – 100,000 – –

二零零九年
四月二十九日

0.206
（經調整）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216,000 – – – 216,000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錦程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日
1.250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
3,600,000 – – (3,600,000) – – –

陳樹堅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日

1.250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

3,600,000 – – (3,600,000) – – –

張鈞鴻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日

1.250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

3,600,000 – – (3,600,000) – – –

行政總裁
梁金龍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五月三日
1.250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
5,000,000 – – (5,000,000) – – –

僱員總計 二零一零年
五月四日

1.248 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

135,000,000 – – (135,000,000) – – –

總計 209,116,000 – – (208,800,000) 3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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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就已授出購股權而披露的本公司股份價格，指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股份的收市價。

2. 就已行使購股權而披露的本公司股份價格，指緊接購股權獲行使日期前股份的加權平均收市價。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概無董事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獲授可認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本或債務證券的任何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股東
（並非本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如下：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股本

衍生工具 總權益

佔已發行股份
之總權益之

百分比

BNP Paribas Jersey Trust 

Corporation Limited

受託人 其他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341,745,437 (L) 8.27%

Ground Point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權益

公司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341,745,437 (L) 8.27%

Red Tile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權益

公司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341,745,437 (L) 8.27%

Guid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權益

公司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341,745,437 (L) 8.27%

Time Concord Limited 受控制法團
權益

公司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341,745,437 (L) 8.27%

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341,745,437 (L)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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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股本

衍生工具 總權益

佔已發行股份
之總權益之

百分比

潘壽田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附註1） 16,292,453 (L) 3,852,037 (L) 361,889,927 (L) 8.76%

全權信託
創辦人

其他權益
（附註1、2及3）

310,262,558 (L) 31,482,879 (L)

L：好倉

附註：

1.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於上市認股權證之權益。BNP Paribas Jersey Trust 

Corporation Limited、Ground Point Limited、Red Tiles Limited、Guidance Investments Limited、Time 

Concord Limited及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的所有權益及潘壽田先生的其他權益屬同一批權
益。

2. BNP Paribas Jersey Trust Corporation Limited被視為透過控制法團權益以兩項全權信託（如下文第3段
所述）的受託人身份擁有股份的權益，詳情如下：

受控制法團名稱 控股股東的名稱 控股百分比

Ground Point Limited BNP Paribas Jersey Corporation Limited 100%

Red Tiles Limited BNP Paribas Jersey Corporation Limited 100%

Guid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Ground Point Limited 100%

Time Concord Limited Red Tiles Limited 100%

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 Guid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50%

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 Time Concord Limited 50%

3. 該等股份及上市認股權證由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 持有。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 的
已發行股本由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由一項全權信託（受益人為潘森先生的家族成員）
間接擁有的公司Time Concord Limited擁有50%，而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由一項全權
信託（受益人為潘森先生的胞兄潘壽田先生的家族成員）間接擁有的公司Guidance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另外的50%。因此，由於潘森先生及潘壽田先生分別為上述間接擁有Ever Source 

Enterprises Limited 實益權益50%的兩項全權信託的創辦人，故彼等各自將被視為擁有310,262,558

股股份權益，相當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約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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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
（本公司董事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
置的登記冊內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概無董事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管理合約

本集團概無於期內訂立或存在有關本集團全部或任何重大部分業務的管理或行政合
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自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妥為遵守該守則，惟下列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須以指定任期委任及重選連任。本公司並無全面遵守
該守則的規定，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以指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的組織
章程細則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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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樹堅先生、陳錦程先生及張鈞鴻先
生。審核委員會的目標是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

於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內
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遵守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集團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潘森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森先生、黃國良先生及潘偉剛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陳樹堅先生、陳錦程先生及張鈞鴻先生。


